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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0 入. I程(文件S/Agenda 220) 

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秘書長關於太平洋島 

S/599)】 

1 此 函 全 文 如 下 ： 

文件S/599 —九ra七年十一月七日 

[ 原 文 ： 英 文 ] 

" 査 太 平 洋 島 喷 託 管 協 定 自 一 九 四 七 年 七 月 

十八B生效以後，安全理事會依照憲章第八十 

三條第一項，應行便聯合國關於該戰畧防區所 

負之各項職務。依照憲章第八十三條第三項， 

安全理事會並應利用託管理事會之協助，以履 

行關於該防區內之政治、經濟、肚會及敎育事件 

之職務。此外，根據託管協定第十三條，憲章 

第八十七條及第八十八條亦適用於上述防區0 

"故憲章第八十七條及第八十八條如何赏施 

於此一戰畧防區之細則，現應予以擬訂。此項 

細則，按照憲章第八十三條之規定，應由安全 

理事會批准之。此事現頗緊急，因託管理事會 

四〇九.秘書長關於澳大利35出席安全 

理事會代表之全權證書事之報 
吿(文件S/602) 

主席：安全理事會査悉秘書長提出之報吿， 

文件S/602，其文如下： 

" 依 照 安 全 理 事 會 暫 行 議 事 規 則 第 十 五 條 之 

規定，茲特報吿本人接到澳大利亞副耱理兼外務 

部部長His Excellency, Herbert V. Evatt先生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 B來函，内稱任命Mr. J. 

D. L. Hood爲澳大利亜出席安全理事會之副代 

表。 

"本人豳 

四 " 0 . 

依照憲章第八十八條，須擬訂一問題單，提交 

負管理當局責任之美國政府。上項問題單赉儘 

早提出，以便管理當局根據該問題單遞呈第一 

次常年報吿書。託管理事會下屆會將於一九四 

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開始舉行。故安全理事會在 

未批准上述全部細則之時，第一步允宜卽請託 

管理事會提送上項問題單。" 

秘書長 
(簽字)Trygve LIB 



四一一.一九^七年十一月七日秘誊長 

關於太平洋島嶼託管協定事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S/599) 

主席：理事會各位理事已有秘書長一九四七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關 於 太 平 洋 島 嶼 託 管 協 定 事 之 來 

函。各位如無異議，秘書長此函將一致同意視爲 

已經宣讀。 

本人現擬從辯論之觀點，簡述此問題之情形。 

秘書長此函係關於憲章第八十三條、八十七條及 

八十八條，意欲就此等條欵擬定若干實施細則。 

本入認爲安全理事會封 . l i fe事可毋須株取任何行 

動，因關於此等前日本委任統治島嶼之託管協定1 

中第十三條載有下列文句："憲章第八十七條及 

八十八條之各項規定應適用於本託管領土"。其餘 

不相干部分，此處不引。各位讀了此句，卽可了 

解此問題之情形。 

憲章第八十七及八十八條原文如下： 

" 第 八 十 七 條 

"大會及在其權力下之託管理事會於履行職 

務時得： 

"(子）審査管理當局所送之報吿； 

"(丑）接受並會同管理當局審査請願書； 

"(寅）與管理當局商定時間，按期視察各託 
管頗土； 

"(卯）依託管協定之條欵，採取上述及其他 
行動。 

" 第 八 十 八 條 

" 託 管 理 事 會 應 擬 定 關 於 各 託 管 頟 土 居 民 之 

政治、經濟、秕會及敎育進展之問題單；就大會職 

權範圍內，各託管領土之管理當局應根據該項問 

題單向大會提出常年報吿。" 

對當前此一Ife畧防區之託管而言，各位祗須 

用"安全理事會"代替以上兩條條文內之"大會"， 

卽可表示安全理事會對此領土負主耍責任，託管 

理事會負次要責任。 

憲章第八十三條規定如下： 

" ― . 聯 合 國 , 於 戰 畧 防 區 之 各 項 職 務 ， 包 

括此項託管協定條欵之核准，及其更改或修正，應 

由安全理事會行使之。 

" 二 . 第 七 十 六 條 所 規 定 之 甚 本 目 的 ， 適 用 

於每一戰畧防區之人民。 

^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二 年 ， 補 編 
第八號，附件十七。 

" 三 . 安 全 理 率 會 以 不 違 背 託 管 協 定 之 規 定 

且不妨碍安全之考盧爲限，應利用託管现事會之 

協助,以履行聯合國託管制度下H於戰畧防區內 

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事件之職務。" 

託管協定第十三條對憲章精祌是尊重的，其 

文如下："憲章第八十七條及八十八條之各項規定 

應 適 用 於 本 託 管 颌 土 . . . " 。 故 除 非 安 全 理 事 會 

某位理事覺得理事會應採取某稀行動，否則理事 

會祗須査悉託管協定及憲章之條欵，任憑託管理 

事會或諮詢安全理事會或會同安全理事會，擬訂 

爲履行憲章所規定義務所需之細則。現請各位對 

此問題發表高見。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此問題如在刻下卽欲逹成任何決議，殊屬困 

難。此問題應待詳細研究。故本人現提議此問題 

提交專家委員會審議，令其在一週或二週內提出 

提案。理事會於接得專家委員會之提案後，可覆 

議此問題，然後達成適當之決議。 

主席：據專家委員會一委員吿本席稱，當此 

大會在其結束其工作之短時期內，專家委員會殊 

難開會。不知蘇聯代表願否修改其提案，將時限 

延長爲四星期。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秘 

書長函[文件S/599]稱："lé管理事會下屆會將於 

—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開始舉行"。此卽本月 

份。秘書長並在另一段內指出，謂此問題： 

" . . . 現 頗 緊 急 ， 因 託 管 理 事 會 依 照 憲 章 第 

八十八條，須擬訂一問題單，提交負管理當局責 

任之美國政府。上項問題單須儘早提出，以便管 

理當局根據該問題單遞呈其第一次常年報吿書。" 

在最後一句秘書長建議稱："故安全理事會在 

未批准上述全部細則之時，第一步允宜卽請託管 

理事會提送上項問題單"。 

本人現欲請問主席，關於問題單，不知安全 

理事會能否卽請託管理事會照此方式辦理。不知 

託管理事會能否如此照辦。又如託管理事會擔承 

如此辦理，不知其提送之問題單卽係普通一般情 

形下之問題單，抑須加以修改，並補充新問題。 

過後者情形時，本人覺得安全理事會似可請託管 

理事會將所擬提送之問題單先交請安全理事會正 

式批准。此點不知是否町行。 

主席；本入現以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資格發言。 

安全理事會之f i訂託管協定第十三條卽已利用憲 

章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故託管理事會早已 



有權對此等太平洋島嶼託赞颌土執行託管制度下 

關於報吿書，請願書及按期視察等各項職務。惟 

正如本人私下吿安全理事會若干理事者，安^ïfJI 

事會倘欲對憲章第八十七及八十八兩條所规定職 

務之赏施事宜，採取明確之行動，美國亦不反對C 

美國不反封安全理事會梂取此穂明確行動，且因 

認爲事先擬妥草案更屬明智，故關於此間題我們 

已擬就一提案。此提案本定非遇目下情形不予使 

用，但此刻理事會似有欲採取明確行動之趨勢。 

本人現宣讀此一提案。此提案當可答覆英國 

代表詢問美國對於此事之意見之問題。案文如下： 

" 安 全 理 事 會 ， 

"察悉憲章第八十三條第一、三兩項及 s i c 管 

協定第十三條之規定， 

"茲請託管理事會， 

" ( a ) 依 照 託 管 協 定 第 十 三 條 ， 在 太 平 洋 島 

嶼託管領土內，執行憲章第八十七及八十八兩條 

所規定之職務； 

" ( b ) 將 其 對 太 平 洋 島 噢 託 管 領 土 所 採 行 

動，經常向理事會提出報吿。" 

此一案文闡明英國代表所建議之意思，且較 

正式。不知是否迎合英國代表之意思。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承 

蒙主席宣請剛才之文件，不勝感謝。根據本人對 

此文件之了解，蘇聯代表關於理事會當前問題所 

欲專家委員會審議之事，此文件均已提到。本人 

對此提案毫無異議。 

本人上次發言係釺對問題單一事而言。本人 

關於問題單一事之建議爲：因安全理事會對此等 

職務負有主要責任，故問題單須經安全理事會審 

閱。本人建議安全理事會應請託管理事會將其所 

欲提送管理當局之任何問題犟經由安全理事會轉 

送，俾理事會得知該項問題單之內容。 

Mr. EL-KHOURI (叙利亞）：本人同意請託 

管理事會準備問題單，提請安全理事會審閲並予 

最後通過之意見，因憲章第八十八條對問題單載 

有如下定義："託管理事會應擬訂關於各託管額土 

居民之政治、經濟、肚會及敎育進展之問題單.."。 

此定義係就託管制度下所有一切頗土之一般原則 

而言，不包括此等託管頗土內所建築之武裝工事 

及防禦設施。戰畧防區之管理當局按照規定得在 

區內建築武裝工事及軍事防鑕設施。故本人認爲 

關於戰畧防區託管領土之問題單應载有關於此等 

事 項 之 一 個 項 目 ： 防 工 事 建 築 至 何 程 度 ， 現 在 

所採行動爲何？ 

蘇聯代表耍求將此褸個問題付交專家委員會 

審 , ， 請 専 家 委 員 會 議 定 管 玴 當 局 應 負 之 責 任 ， 

及在問題單中應答覆之問題，本人認其理由就在 

於此。 

因此本人認爲英國代表之建議及美國代表剛 

才宣讃之提桊，應予通過，但須言明此項問題單 

最後採用前應提請安全理事會審閱。 

主席：本人現要說明美阈代表圑封此點之意 

-M. 0 

戰畧防區之託管條欵，奥非戰畧防區之一般 

性託管條欵，兩者雖载在同一協定之內，但性質 

迴然不同。本案剛巧是一個獨特情形。故我們於 

解釋此協定時無形中乃在創造先例。我們務須審 

愼將事，不可忽畧载在同一託管協定內此—兩種不 

同區域。 

託管協定第十三條尙有一項規定，本人起初 

認爲與當前討論無關，故未予提及。現在聽到叙 

利„亞代表之意見，始覺此項規定極有關係。第十 

三條稱："憲.章第八十七條及第八十八條之各項規 

定應適用於託管頗土，但管理當局得規定其對各 

區域適用之限度，並得因安全上之理由隨時宣吿 

各區域之封閉"。 

當 此 一 託 管 協 定 草 案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8#^美國代表曾作如下聲明1一一以下所引非聲明 

全文，祗是其中聲述此兩種區域之差異之部分： 

"美國自願將託管頗土居民之政治、經濟、肚 

會、敎育各方面之發展交國際當局督察，一如協 

定內所規定者。美國同樣願將其海陸軍設置交付 

國際管制軍備及軍隊協定所规定之任何程度之督 

察。 

"美國政府草擬此託管協定草案時，時時牢記 

憲章第七十三條之規定：'聯合國各會員國於其所 

負有或擔承管理責任之領土，其人民尙未臻自治 

之充分程度者，承認以頗土居民之福利爲至上之 

原則，並接受在本憲章所建立之國際和平及安全 

制度下，以充量增進領土居民福利之義務爲祌聖 

之信託'。美國政府深信現陳於諸君目前之託管協 

定草案對於託管颌土之居民之政治、經濟、肚會及 

敎育進步所爲之規定與此項原則完全符合。 

1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耙 錄 ， 第 二 年 ， 第 二 

十號，第二0—頁。 



"此雖爲戰畧防區，對第七十三條及第七十六 

條所述之國際和平及安全制度至關重耍，然美國 

協定草案較戰畧防區規定尤進一步。該草案規定 

第八十七條及第八十八條關於非戰畧防IS託管領 

土之報吿、請願書、視察及問題單之規定，亦適用 

於該託管領土全部，惟管理當局得決定其在因安 

全關係可隨時封閉之各指定區域內之適用程虏。 

此項例外之訂立，蓋有鑒於管理戰畧防區託管額 

土之當局應有必要之權力，以防衞因履行其維持 

國際和平及安全責任而設置之各種設施。 

"託管制度墓本目標之完成，因繋於所有託管 

頟土管理當局之信用，及聯合國之有效督察，而 

上述領土自亦非例外。 

"本人敢代表美國政府向諸君保證：美國在管 

理該託管領土之義務所定範圉以內，並以保持美 

國之安全及加强聯合國之集體安全爲宗旨，將在 

該託管颌土內，與在任何其他託管頓土內完全相 

同，忠實贊助聯合國有效督察之原則。" 

美國代表之聲明關於此點者尙多，但本人祗 

擬引至此處爲止。美國所認爲特別重耍者，乃朌 

大家對下列一點事實不可有所誤解，卽管理當局 

基於此項有關安全之特殊責任，應擁有充分之控 

制權，俾確保集體安全以及美國之安全，不致因 

關於非戰畧防區所規定之種種辦法與程序而受損 

害。 

因此，本人現股離安全理事會主席身份，以 

美國代表資格聲明；理事會此刻應專處理當前之 

特殊問題，亦卽秘書長來函內提出之問題，並專 

對此特殊問題採取行動，如此較爲明智。理事會 

不可企圖對一切戰畧防區託管協定訂立通則。未 

來之戰畧防區託管協定未必與當前此一託管協定 

盡同。故我們必須審愼將事，勿匁促擬訂任何町 

能對未來此種託管協定發生不利影響之通則。 

再言本案,秘書長來函曾謂此問題現頗緊急， 

謂託管理事會將於十一月二十日開會，並謂安全 

理事會在擬訂細則一事上必須有所行動。本人現 

提議，赏前最簡捷之行動爲請託管理事會於十一 

月二十日着手發送問題單；該問題單不必先送請 

本理事會審閱，因審閱一舉可能引起持績達六星 

期之久之辯論。各位理事不知已否知悉，問題單 

内 之 問 題 數 目 達 二 百 餘 個 之 多 。 我 若 如 此 詳 細 

審閲，勢必曠日持久。 

本人以美國代表資袼並欲聲明，蘇聯提出之 

建議，本人亦表贊同。蘇聯之建議謂，理事會應 

將秘書長雨內問題付交所屬之專家委員會，着該 

委員會向本理事會具報。我們可一面請託管理事 

會於十一月二十日發送此問題單，同時趁問題單 

尙在答覆及送囘期間，赏施上述建議。 

故本人欲請理事會裁奪是否可將此兩項措施 

倂入一個決議案之内，一面建議託管理事會於其 

十一月二十日會議中着手發送問題單，同時將文 

件S/599所特別提出之問題發交安全理事會所屬 

專家委員會審議具報。各位理事如欲此報吿在四 

，內提出，自可如此辦理，但本人認爲此報吿之 

提出無須早於問題單送囘之日期。本人現將此意 

見提請理事會議奪。 

在請比利時代表發言之前，本入尙要聲明一 

點。安全理事會如准許託管理事會使用其現有之 

問題單，鄙意認爲此項行動絕非永久性行動。相 

反的，鄙意認爲蘇聯代表所提請專家委員會研究 

此事之建議，結果可能引起問題單內容之變更。 

耱之，目下任何解決方法均屬臨時性質。 

Mr. V A N LANGENHOVE (比利時）：本人 

贊同理事會對於此一問題之多數意見。 

此原頗簡單之問題，現似已陷於無謂之複雜。 

簡言之，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祗須考盧下列兩項 

問題： 

一. 甚麼是託管理事會當前之任務？ 

二. 甚a?是應予專家委員會之任務？ 

關於託管理事會之任務，本人個人意見主張 

安全理事會毋須採取任何行動。除若干保留外， 

託管協定第十三條已使憲章第八十七條及第八十 

八條之規定適用於此託管頗土。託管理事會決不 

會忽畧此點。 

至於非戰畧防區之託管領土，託管理事會對 

於依照憲章明文規定應予採取之行劻，亦無須受 

提醒注意之必耍。本人深信託管理事會自將主動 

採取任何必需之歩驟。 

至於專家委員會應有之任務規定，本人認爲 

安全理事會應着該委員會就法律觀點對當前問題 

之情勢作一分析，以供理事會參考。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本 

人並非堅持成見。本人或許有所誤會亦未可知。 

本人認爲此問題由於時間短促，已成緊急問題，因 

此理事會應諝託管理事會擬製、提出與遞送一問 

題單。如公意認爲此項問題單祗是普通、標準式 

之問題單，本人自不反對。本人鑒於本案係戰畧 

防區託管顦土之第一個事例，故託管理事會可能 



欲修改或補充其問題單之內容。倘若如此，則安 

全理事會因依照憲章第八十三條對此等戰畧防區 

託管領土負擔最後責任，任何變更或修改須先送 

由安全理事會核准。 

本人所欲說明者止此。倘問題祗在遞送一個 

普通、標準式之問題單，本人顯然決無反封之理。 

但倘所送之問題單非上述普通問題單，則鄙意認 

爲此問題單應經由安全理事會轉送，俾理事會得 

知其中之內容。 

Mr. HOOD(澳大利亞）：比利時代表說此問 

題在現階段原是一個極簡單之問題，無須陷於è 

謂之複雜，本人完全贊同此一意見。根據今晨各 

方叙述之情形，鄙意認爲安全理事會當前最自然 

和合理之舉動爲咨照託管理事會，倘該理事會尙 

未送出問題單，請將該理事會今年年初通過之標 

準式問題單送交管理當局。 

鄙意覺得有一點値得指出，因此點可答覆英 

國代表所提出之意見。託管理事會於議決通過標 

準問題單時，曾審慎指出該問題單之暫行性質。託 

管理事會言明每一託管頟土之管理當局應根據該 

問題單提出其第一次常年報吿書，並言明該問題 

單必須視爲暫行性質，主耍係供試驗用，意謂俟 

此最初之第一時期過後，將參照從此一時期獲得 

之經驗，變更或補充其中之問題。故安全理事會 

如若採行主席以美國代表資格提議之歩驟，作爲 

臨時性之行動，鄙意認爲實屬最適當之行動。 

另有一點是關於程序方面者。澳大利亞代表 

團同意安全理事會在此問題上與託管理事會之確 

切關係應由專家委員會詳細研究，俾該委員會詳 

吿理事會在此問題上應採取之適當立塲。 

此一問題之研討尙應包括一點，卽管理當局 

根據問題單擬製之報吿書最後應正式送往何處。 

該項報吿書應經由理事會送交大會，抑應送交安 

全理事會？ 

澳大利亚代表圑在大體上同意大多數代表所 

表示之意見。 

主席：本人現欲設法解決此問題。蘇聯代表 

請注意昤聽，本人現欲將蘇聯代表提出之問題正 

確地說一遍。照本席所瞭解，安全理事會當前之問 

題，亦卽蘇聯提出之提案爲：關於憲章第八十七 

條及八十八條如何適用於此戰畧防區之細則現應 

加以擬訂；惟因根據憲章第八十三條，此項細則 

須經安全理事會核准，故此一問題應發交理事會 

所屬專家委員會審議，該專家委員會應在四星斯 

內提出報吿。 

本席此刻封此問題之瞭解係屬如此。本人現 

請問蘇聯代表顧否添加如下一句：安全理事會現 

欲託管理事會於其十一月二十日會議中，將其暫 

行問題單遞送,係管理當局，作爲後者對此託管 

領 土 提 出 其 第 一 次 常 年 報 吿 書 之 藍 本 。 本 人 稱 

"第一次常年報吿書"，1"在將該問題單之有效時 

期限爲一年。 

Mr. GROMYKO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除非了解有誤，本人原以爲今日祗開會一小 

時，至十一時爲止。此刻已是十一時二十五分。 

本人殊難繼績開會。 

今曰關於此問題決不可能達成決定，-故我提 

議發交專家委員會，請該委員會就整個問題擬具 

提案。倘專家委員會認爲須耍先對此問題之一部 

分擬具提案一一例如託管理事會是否應在其他補 

充辦法未擬訂前，先將普通問題單遞送昝理當局 

一一則該專家委員會可在一週或兩週之内先提出 

關於此部分之提案，然後在三週或四週之內，提 

出關於整«問題之提案。本人認此係最適當之程 

序。 

本人今日未參加此問題之實體之討諭。本人 

對問題實體亦有意見，並相信理事會其他理事當 

亦有意見。今天我們如從事赏體討論，無論如何 

不會有結果。此卽本人所以提議將整個問題發交 

專家委員會審議之原因。 

同時本人已說過，倘專家委員會欲先就託管 

理事會應否在其他補充辦法未擬訂前向美國遞送 

普通之問題單一事發表意見，本入並不反封。 

主席：本人現了解關於蘇聯動議之實體，我 

們意見並無分歧。蘇聯代表請密切注意，本人現 

擬將蘇聯提案正確說一遍。據本席所瞭解，蘇聯 

之提案爲：安全理事會應將文件S/599所載秘書 

長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內 

提出之整個問題發交專家委員會審議，於四週內 

具報。 

我們現可表決此問題。 

舉手表決，該提案獲得一致通過。 

(午前十一時三十五分散會。) 


